淄博高新区

第一小学大气重污染应急预案 
为有效减少大气重污染对人体造成的危害，保障学校师生
的身体健康，根据淄教安字〔2013〕38号文件要求，特制定本应急预案。

一、组织领导

成立第一小学大气重污染应急处置领导小组。

组长：曹永    副组长:董万喜   伊彦冬
成员：王爱玲   刘琳   宋萌萌   张晓婷   刘军  夏晓婷  王震  郭峻汝  尹雨晴  各任课教师
二、工作职责

 （一）根据“淄博市大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办公室”发布的
大气重污染预警通知，及时通知学生采取应急措施。

 （二）学校教务部门在易发生较严重大气污染时期，每天上
网查询空气质量实时发布数据，并及时采取相应措施。

 （三）各班主任及任课教师要加强宣传教育，让学生了解空气污染对人体的危害，提醒学生尽量减少户外活动，同时加强环
境保护意识。

三、实施范围

  本预案适用于在我校内处置发生大气重污染时的应急活动。

四、应急措施

  1.根据每日环境空气质量指数（AQI指数）采取相应措施。达到橙色预警时，中小学、幼儿园停止户外体育活动、户外大型

活动；达到红色预警时，中小学、幼儿园暂时停课，通过乐学平台、学校办公群、班主任群、班级QQ群下发通知。
  重度污染天气应急响应（Ⅲ级）：200＜全市平均AQI指数
≤300，减少学生户外运动。

  严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（Ⅱ级）：300＜全市平均AQI指数
＜500。停止户外课间操、体育课等。

  极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（Ⅰ级）：全市平均AQI指数≥500。停止户外活动、停止户外体育课、课间操、课外活动等，必要时
停课。

 2.教职工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，减少小汽车上路行驶，
开车上路停车时及时熄火，减少车辆原地怠速运行。

 3.校内各类施工工地停止施工，禁止清运土方、建筑垃圾等。

4.学校燃煤取暖炉使用优质低硫煤，尽量减少排放。

五、相关规定

1.预案是我校处置大气重污染发生时的工作文件，本预案制定参照市教育系统应急预案。

    2.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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